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作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恒股份”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对

科恒股份全资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广东力华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华气体”

或“目标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况 

科恒股份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科明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明诺”）将其

持有力华气体 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格金八号”），转让对价为 345.81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肆

拾伍万捌仟壹佰元整）。本次转让完成后科明诺不再持有力华气体股权。 

科恒股份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金投”）

直接持有格金八号 24.95%的份额，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珠海兴格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珠海格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格金八号 75%、0.05%的份

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格金八号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2MABN899C12 

4、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格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8 号 1 栋 1 层 103-045 室（集中办公

区）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珠海兴格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75.00% 货币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900 24.95% 货币 

珠海格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0.05% 货币 

合计 200,000 100% - 

9、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4,864,469.97 1,543,394,486.99 

负债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604,864,469.97 1,543,394,486.99 

项目 2024 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47,490,017.02 18,643,132.72 

净利润 -47,490,017.02 18,643,132.72 



10、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金投直接持有格金八号 24.95%的份额，并通过其全资子

公司珠海兴格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格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格金八号 75%、0.05%的股份，格金八号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核查，格金八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力华气体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3MADTA41X9T 

4、法定代表人：陈刚军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6、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兴盛一路 128 号 3522 办公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出资方

式 

烟台万华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4,000 40% 货币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 35% 货币 

万丈光华（珠海横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万丈光华合伙企业”） 
2,000 20% 货币 

广东科明诺科技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合计 10,000 100% - 

https://www.qcc.com/firm/c44809ebbeb9019c3dac61f11a9d1992.html
https://www.qcc.com/firm/8269182d5440552dbde5b3f39f9831b2.html
https://www.qcc.com/firm/8269182d5440552dbde5b3f39f9831b2.html


9、主要财务数据 

力华气体成立于 2024 年 8 月 1 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力华气体总资

产 55,678,482.14 元、总负债 18,969.28 元、净资产 55,659,512.86 元；2024 年 1-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营业利润-340,487.14 元、净利润-340,487.14 元（未经

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

按照力华气体评估值确定转让价格。力华气体《章程》规定，各股东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对出资额的 70%进行实缴。截至评估基准日，除力华气体的股东万

丈光华合伙企业尚未实际出资外，其他股东均对出资额的 70%进行了实缴。根据

力华气体《章程》的规定，股东享有的权利按照股东所持实缴出资比例计算股东

权益，科明诺持有力华气体 5%的股权按实缴出资比例折算后，实际享有 6.25%

的股东权益。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科明诺科技有

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其持有的广东力华气体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2025]第 A0156 号），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力华气体净资产账面值为 5,565.95 万元，评估值为 5,532.94 万

元，减幅 0.59 %，科明诺科技拟转让的力华气体 5%股权（实缴出资比例 6.25%）

的评估价值为 345.81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肆拾伍万捌仟壹佰元整）。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广东科明诺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鉴于： 

广东力华气体有限公司是一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科明诺持有目标公司 5%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格金八号持有目标公司 35%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



本人民币 3,500 万元。 

科明诺与目标公司及其股东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签署《广东力华气体有限公

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享有《股东协议》中约定的推荐监事

等股东权利及其他股东义务。 

现经各方协商一致，就科明诺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权给格金八号的相关事宜，

达成协议约定如下。 

1、股权转让标的 

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5%股权（对应目标公司人民币 500 万元注册资本，

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标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目标公司《资产评估报

告》（联信（证）评报字[2025]第 A0156 号），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目标公司的总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5,567.85 万元，评估值为 5,534.84 万元；

负债账面值 1.90 万元，评估值为 1.90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5,565.95 万元，评

估值 5,532.94 万元。在未考虑少数股东折价的前提下，科明诺拟转让的力华气体

5%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345.81 万元。 

结合《资产评估报告》所评估的股权价值，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标的股权转让

对价为 345.81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肆拾伍万捌仟壹佰元整）。 

3、股权交割日及变更登记手续 

转让方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即为标的股权交割基准日，自标的股权完

成交割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标的股权的股东权利，由受让方享有该部分股东

权利（包括转让方原基于《股东协议》享有的权利及义务）； 

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转受让双方应书面通知目标公司变更股东名册； 

转受让双方应积极配合目标公司要求，提供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需的文

件及资料。 



4、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权

转让价款，即 345.81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肆拾伍万捌仟壹佰元整）。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力华气体股权系根据公司发展规划，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优化资

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回笼资金，优化资源配置。

本次交易对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0 元。 

八、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专门审议，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本次转让力华气体股权系根据公司发展规划，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优化资

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回笼资金，优化资源配置。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且遵循自愿、公平、公正、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

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 

(二)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恩先生对该事

项回避表决，其余 8 位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 



(三)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伍艳秋女士已对本议

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经审议，监事会认为： 

公司转让力华气体的股权，基于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优化公司对外投资结构，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全资子公司转让

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过公司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持续督导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李圣莹                          王海桑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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